
“无限兜底”： 县域政府的责任扩张及其形成机制
———基于Ｍ省Ｆ县城市广场项目的案例追踪

张园园　 赵一航

【摘要】传统县域政府的责任描述集中在结构激励和主体行动两个维度，揭
示了县域政府相对固定的责任权限。然而，随着城市化与行政问责的同步推进，
县域政府的职责在多重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不断扩展。Ｍ省Ｆ县的城市广场建设
经历了“投资———烂尾———重找投资人———再烂尾”的过程，县域政府在此过
程中经过多轮博弈最终无奈“兜底”了该项目。研究发现，县域政府在压力型
体制和“维稳机制”的双重作用下，被动扩展了其行政权责边界，并逐步参与
到市场和社会活动中；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会增加县域政府的参与意愿，从而强
化其经营统合的偏好；经营统合的不可逆以及公众的习惯性依附使县域政府陷
入“无限兜底”的境地。面对当前县域政府风险兜底的困境，需要适当疏解压
力型体制对“维稳机制”的滥用，减缓地区横向比较的压力，追加项目的长期
责任制，提供更为积极的风险防控措施。

【关键词】县域政府　 “无限兜底” 　 责任边界　 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４）０３ － ０１４０ － １９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国家承担着促进社会利益、维护社会发展的公共责任。在实践领域，
完善责任机制不仅是一项技术问题，也是一项社会发展过程。以国家政治权力
为代表的责任约束包含了履责式问责（谷志军，２０１８）、制裁式问责（毛寿龙，
２００５）和任务式问责（李晓飞，２０１９），形成了从国家权力功能出发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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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机制。任何有效的约束都必须以明确、透明、及时反馈的信息机制为前提。
根据戈登塔洛克信息歪曲等级模型，信息会在逐层传递中失真，问责强度也会
随着层级分散而弱化。县级政府在中国科层结构中属于第四层级，实践中既拥
有着自上而下法定权责的安排，又需要维持社会有效运行的基本盘。从政治系
统角度来说，县域政治是国家与地方基层、中央领导与地方治理、地区权力运
作与权力监控的“接点”部位（徐勇，２００９），县域政府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其
约束机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对于比较高层级的组织，县域政府履责职责的发挥更多体现为“被动问责”
（韩志明，２０１０）。从治理的地域上来说，县域政府一般距离直辖上级单位较远，
难以直接监管到位，而基层不仅是纵向行政结构的底端，还是一个特殊的治理
空间（Ｆｕｒｓｚｙｆｅｒ，２０２３；彭勃，２０２１）。科层组织难以完全按照行政组织科层问
责模式开展治理活动，在实践中呈现为“出事追责到底” “不出事便无责”的
状态。由此，县域政府的责任研究不应局限于条款权限，更应当重视在政策实
施中与社会、民族认同、政治价值体系以及公共文化构建的复杂责任体系。

当前，对县域政府责任实施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１）权责结构下
的法定政府职能，即拥有一定公共权力的政府组织维持本组织的稳定存在和发
展，有效治理社会权责的总和（施雪华，１９９８）。（２）政治主体角色下的职责
规定。如使命型政党（唐亚林，２０２１）、服务型政党（李威利，２０１９）、政府的
回应性（陈国权，２００８）、问责与透明化政府（张乾友，２０２２）。（３）政治系统
下的动态责任。研究包含了问责与容错（张力伟，２０１８）、“反向避责”（邓大才，
２０２０）、邀功避责（倪星，２０１７）、“决策避责”（许玉镇，２０２０）等。上述研究从
法定要求、政策目标以及行为策略等角度论述了政府在责任层面上的研究。

对于县域政府来说，责任实施不仅在固定的结构体系中，还在变化的环境
里。１９８０年以来，中央与地方实行了财政与行政的分权，开始逐步形成“中国
特色的经济分权机制”（Ｊｅａｎ，１９９５）。经过４０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各地形成了
相对成熟的市域、县域的城市发展体系。政府不再通过政治行政直接干预，而
是通过各类产业园区的建设（李慧凤，１９９５）、主导产业的扶持（曹正汉，
２００９）、企业的政策性优胜劣汰（崔晶，２０２０）以及各地城市投资公司成立
（陆益龙等，２０２０）等间接手段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带来了政府经济职能的
延伸。同时，运动式治理（周雪光，２０１２）、层层加码（周黎安，２０１５）、政治
势能发挥（贺东航等，２０１９）等过程影响着县域政府的履责行为。在多重治理
与环境要素的夹击下，县域政府面临着职责重塑与再造的过程。

由此，县域政府的责任实施受到全局政治要求、政策法律规定、现实复杂
环境等多个要素叠加影响。抛开具体项目或任务，我们很难直接明确县域政府
究竟承担了哪些职责，这些责任会因为项目的发展过程而产生一定的变动。静
态的视野难以完全概括县域政府的活动过程，而单一认知模式也让我们无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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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辨别县域政府的权责实施。关于“全能型政府” “兜底办理”的认知一直在
我们的脑海里，这究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说法还是一种理论可以验证的事实？
我们又应该从何种角度展开论述？

根据笔者对Ｍ省Ｆ县的一项城市建设项目的案例追踪发现，县域政府处于
一种相对脱离行政干涉，具有一定自主能力并部分参与到社会建设的状态。县
域政府被迫承担了诸多角色和职责，而这些职责任务要求不属于县域政府的责
任权限。案例中Ｆ县Ｌ集团的城市投资建设项目，经历了投资———破产———重找
投资人———再破产的过程。Ｆ县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人承担了这一过程中几乎所有
民生事项的“兜底”工作，多次动员一切资源和手段维持项目的更新与运转。

为了探究县域政府在具体项目中的责任实施，研究将从“角色－责任”的
角度开展论述。具体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首先是文献回顾，在已有文献基础
上分析县域政府角色与结构基础，作为开展案例过程追溯的理论背景，提出多
重角色交替下县域职责扩张将呈现为怎样的机制过程；其次是案例的还原，将
采用过程追踪、资料查询、二手材料调取以及人员访谈的形式，分析县域政府
职责扩张的形成原因与制度化困境；再次是使用理论化的方式分析与总结案例
过程并由此理解县域政府陷入“无限兜底”的角色困境与机制实施的过程；最
后是总结与讨论。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角色代表了政府权力，反馈了如法规、暴力、统治等传统的治理行为
（Ｄｅａｎ，１９９９），角色发挥的过程是政治实施的过程，也是责任发挥的结果。在
政府性的有关话题中，角色更多被视为“根据真理的政府艺术，由此规定并遵
循建立永久规范的超自然的意识形态”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２００８：３１３）。伴随着规训、
顺从和来自道德的纪律性，不断形成了具有激励和理性成本意识的行为者，其
行为展现了不同治理场景下的角色面向（Ｂｏｅｌｅ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Ｌｉ，２００７；
Ｆｏｕｇｎｅｒ，２００８），角色下的实践活动将会展现政治实施的过程，反馈责任发挥的
结果。有权必有责，政治行动反馈的是责任结果，而非过程。当角色产生变动，
责任边界也会发生转变，因此责任体系是一种变动的机制体系而非固定的章程
内容。研究将从“角色－责任”的研究视野出发，在厘清角色职能发挥的同时，
按照权责对等的基本原则，对县域政府的责任边界进行探讨。

当前学术界对县域政府角色定位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结构主义视角
下的激励理论与主体行动视角下的描述研究。结构激励理论认为，县域政府是
条块结构中特殊的“接点”，承担着央地政府间公共政策平衡与协调的功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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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仅意味着上下级存在信息差，也意味着行政管理责任追究的独立性。主体
行动论认为，县域政府在实际治理过程中采取的不同治理方式和手段，并不是
完全出于条块结构上的功能差异，而是出于政府内部行为主体与外部社会环境
之间的相互作用。县域政府是具有较高行政独立属性的政府组织，政府行动被
视为理性选择主义下的过程。

（一）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激励理论
在中国的五级政府中，县域政府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基础构成要素，具有

相对独立的制度规定和行动要求。从行政职能角度上说，县域政府需要执行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同时要实施上级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
令。相对于县域政府与乡镇单位签署责任状的高频率（荣敬本，１９９８），市域政
府与县级政府更多采用一种委托－代理的方式形成上下级间的任务发包（周雪
光，２０１２）。由于委托－代理结构之间会形成天然的信息差，因此政府结构间
“共谋”的现象在县域政府内也经常发生（周雪光，２００８），而地方对国家的资
金又有一定程度的依赖（Ｈａｂｉｃｈ，２０１８）。上述过程构成了县域政府独特结构的
基础：既是省市政府下重要的政策实施与行政单位，又在一定区域内具有相对
独立性的决策系统与行政机关。

进一步说，县域政府特殊治理结构的形成离不开分税制改革和项目制实施
的影响（渠敬东，２０１２）。自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与首部预算法颁布以来，中央
代编地方预算的财政预算制度发生了改变（楼继伟，１９９１），地方开始实质性尝
试各自以财政治理为核心的管理方式（高培勇，２０１８），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拥有
了土地产权与财政权部分使用与分配的权力，这种由土地所形成的资源控制权
成为地方政府开展土地经营、稳定区域宏观经济环境、实现收入公平分配、获
取财政外转移支付与外来投资的重要基础（周飞舟，２０１２）。分税制改革与地方
自主探索形成的区域土地财政制度需要通过项目的形式开展，即行政机制的项
目化实施（陈家建，２０１３）塑造了县域政府区域内紧密的“块块”关系。

（二）主体行动视角下的描述研究
跳出县域政府的结构性视野，地方政府的政策与行动具有主动性、适应性

和演变性的特征（陈永杰，２０２１）。县域政府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抓住经济
发展与城市建设的主动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皇权不下
县”的传统，这种认知的背后是将县域政府作为国家与社会联结的特殊空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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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范围的治理不仅是一项国家治理的内容，更涉及区域内部的经营、生存与
持续发展。在这种研究思路的引导下，产生了以经营思路为主流的理论研究，
如地方厂商主义（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地方政府威权主义（邱泽奇，１９９９）、政权
经营者（张静，２０００）等一系列学说。上述研究站在了地方统合治理的背景之
下，县域政府以行政参与的方式进入市场。

随着招商引资与土地经营的进一步扩大，市域、县域政府通过这一过程完
成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建设，形成中国初期融资与经营积累。１９９８年住房制度改
革、２００３年土地招拍制度，让各地政府官员形成了以ＧＤＰ为纲的发展模式，有
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周黎安，２００７）。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中不仅没有衰
弱，反而迅速适应，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涌现新的模式，如“因时就势”（谭
海波，２０２１）、“涨价归公”（郭亮，２０２１）、“双重效应”的项目制（陈家建，
２０２１）、竞争性地方股份公司（周黎安，２０１８）、开发区的双层经营模式（吴金
群，２０１９）以及渐弱式市场替代体制（黄建洪，２０１０）。上述过程推动了县域
经济的发展，也因此转变了地方政府的主要治理模式，最终形成县域政府在金
融、行政、社会治理领域中弹性治理的基础。

（三）视角融合：“角色－责任”分析框架
角色的实施代表着权力的发挥，其中既包含了责任要求，也代表着个人理

性的选择（Ａｂａｄí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如果说结构激励论代表了县域政府显著代理
人的角色，行政机关第四级的县域政府需要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政策并拥有一
定代理自主的空间，那么，主体行动论则代表了县域政府存在经营者身份：通
过土地资源经营，参与项目生产、建设和经营公共物品的过程实现资本动员与
区域内的招商引资。从上述两项过程内容来看，不管是代理人还是经营者的角
色，县域政府都展现出了其权力扩张的景象。从政治机制的自我表达来看，作
为“一方水土”当家人的县域政府（杨冬雪，２００６），具有发展其属地空间的
自主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基本要求———如招商引资、建立属地开发管理小
组、保护地方整体性利益等，实现地区的良性发展，保障辖区内居民的生产与
生活，维护宏观属地长期竞争力。上述过程构成了县域政府作为上级政府的行
政代理人、经营者及当家人的角色内涵。

进一步理解这三种角色的混合状态，其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政治行动与责任
边界（见表１）。从结构角度来看，县域政府扮演了代理人的角色，完成体制范
围内法定政策的要求，实施行政范围内的责任监督；从地区经营的角度看，县
域政府具有经营者的行动内涵，县域政府在法定权责的范围内，通过项目运作
的方式获取属地资源开展经营活动，实现各方利益主体间的统合，在投入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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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过程中具有连带的责任要求；从行动中的县域政府来看，政府扮演着当家
人的角色，完成相应的政治与政策目标，维护属地的和平与稳定，在这个过程
中，权力具有不断膨胀的内生性，由此带来责任边界的扩展。上述角色的整合
与联动构成了县域政府的行动逻辑，并由此推演到行政权力边界的扩展，继而
形成对县域政府现实责任实施的思考。

表１　 三种角色下县域政府的权责划分
分析视角 结构中的县域政府 经营中的县域政府 行动中的县域政府
角色 代理人 经营者 当家人

政治行动法定县域内的政策要求 获取资源、主动经营 稳定与发展

责任边界 法定程序范围内的
政府责任

经营者的责任及保障资源
公平分配的责任

政治目标、区域稳定、政策要求等
带来行政权力的扩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总体而言，学术界剖析了县域政府的结构性与经济性的特征，阐述了县域

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殊治理地位及其内涵，表达了县域政府在属地建设
与发展过程中参与和经营的社会现象。这些文献与研究关注了县域政府的一种
或多种角色的混合状态，呈现了县域政府相对模糊的角色定位，为研究县域政
府的权责范围边界提供了理论蓝本。本文在此基础上，将结构中、经营中以及
行动中的县域政府的政治行动及其产生的责任边界延伸作为主要依据，以此来
理解多重角色交替的下县域政府的政策实施情景。

在本研究中，“兜底”代表了县域政府被动“付出责任”的过程。当出现某
种损害多方利益的复杂困局时，县域政府能够给出有效解决方案，以对困局中
的相关利益方进行止损。当主动性的兜底方案发生时，政府的责任机制也被视
为启动的状态。“无限兜底”则表现为县域政府对某个复杂困局给出多轮兜底方
案直至责任完成的过程。

（四）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为了探究县域政府“无限兜底”在地区建设与发展中的实际情况，本研究

以Ｍ省Ｆ县①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的城市广场建设项目为观察对象，其经历了项目开
发———开发商破产———业主投诉———中央关注———地方再组开发商———新开发商
与政府的博弈的过程，成为研究县域政府统合治理、宏观调控的重要案例。一
方面，该案例具有观察县域治理行动的典型性；另一方面，该案例经历了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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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省Ｆ县为东南沿海某地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县域，考虑到敏感性的情况，研
究对该省作匿名化处理。



群体性事件和政府博弈的环节，具有相对丰富的角色过程，为理论和机制提供
了广泛的验证空间，便于挖掘县域政府的角色及其权责状态。

研究将采用过程追踪法（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来分解现实案例，因此案例的描
述是以项目发展过程来呈现的。通过一个或多个案例追踪自变量（Ｘ）如何导
出因变量（Ｙ）从而判断二者的因果关系（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相比于案
例分析，过程追踪法强调从时间序列中关注事件发展的经过，通过因果机制使
研究者对出现的因果过程做出强有力的个案推断（ｗｉｔｈｉｎｃａｓｅ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研究
将该案例放在时间序列中，其主要优势是强化个案推断的解释力，克服机制解
释的弱点（赵鼎新，２００９）。本研究的实证材料来源于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２２年２
月笔者在Ｍ省Ｆ县的田野调查。此外，笔者还采用了案例过程中不同类型的证
据来还原事件的真实过程，包含了文件政策、重要的会议过程、新闻报道、土
地片区规划以及政府机构之间来往的书面材料和部分项目工作人员的半结构化
访谈。诸多书面材料将有助于我们还原事件经过，而访谈材料则有助于我们更
深入地了解县域政府以及各方主体的态度和应对的策略。两种材料在一定程度
上相互验证，从而增强对县域政府角色阐述的解释力。

三、案例还原：Ｆ县城市广场建设项目过程

（一）规划中的县域政府
Ｆ县位于Ｍ省中心城市的外围，与Ｍ省中心城市隔江相望，２０２０年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７９３亿元。原来从Ｆ县进入到省会城市需要横跨Ｍ江，由此带来两
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经过Ｍ省多年的整体区域规划和连接两地跨江大桥
的完工，Ｆ县逐步融入到Ｍ省省会城市的一体化发展中，成为承接省会城市溢
出人口、产业和教育资源的重要区域。从县域发展规划来说，Ｆ县努力在基本功
能建设上与省会城市保持一致，希望通过承接省会城市的溢出资源来实现本区
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１ ． 规划：区域定位与整体设计
２０１２年，随着Ｍ省中心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Ｆ县被定位为能够有效缓解

Ｍ省中心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的城市压力的县域。随着Ｍ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Ｆ
县承接了大量从Ｍ省省会城市中溢出的人口、资源以及需求。相比于Ｍ省省会
城市的高企房价，在Ｆ县可以用一半的价格买到相同面积的房屋。在基本的县
域定位中，Ｆ县也被定位为Ｍ省未来最值得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其公共基础
设施包含教育、医疗和娱乐等。城市广场的建设项目是Ｆ县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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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２００９年Ｆ县重点规划文件对项目的定位为：“发挥该城市广场的辐
射和带动作用，大力发展Ｆ县地产资源的规划和开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美
化人居环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完善被征地农民的保障机制，逐步实现Ｆ
县地区民众的荣誉感和获得感，迅速壮大地区经济实力，改变城乡面貌。”
２ ． 建设：招商引资与项目开盘
２０１２年年初，以Ｆ县城市广场项目为核心的县域商圈的建设开始全面开工，

该项目由中国Ｓ集团和Ｌ集团合作承接和打造。Ｆ县县长、副县长、中共Ｆ县常
委以及中国Ｓ集团的相关领导参与了开工仪式。Ｆ县的城市广场项目占地面积
１０００多亩，总建筑面积２００多万平方米，划定的建设工期为三年。总承包人在
项目开工仪式上承诺：“将不辜负业主的信任，严格把关、精心施工，秉承诚信
为本的经营理念，确保施工进度、施工安全和施工质量。”①

在初期阶段，Ｍ省Ｆ县的主要领导力量没有直接进入到Ｆ县的城市广场项
目，而是将包含广场建设、商业区、生活住宅等各方建设服务区域外包给中国Ｓ
集团和Ｌ集团。从Ｆ县的职能范畴和基本权责要求上来说，该项城市广场项目
是打造县域城市综合体的重点工程项目。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２０年每一年都出现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②，是县域政府范围内重点关注与打造的商业和住宅一体化的综
合体，具有明确的功能定位和建设要求。在Ｆ县的城市广场建设过程中，国土
资源局、县域住建局、环保局、文化局、地震局、园林局、水利局等各家单位
都要对城市广场项目实施监督，各职能部门需按照要求针对城市广场项目完成
相关审查。

（二）危机中的县域政府
２０１６年随着一期外墙施工完成，处于跨江大桥东侧的城市综合体Ａ块地完

成项目对接，各家签约品牌陆续进场装修，一期招商工作入驻品牌３００多个，
门店１０００多家，预计带动附近就业５万人次，初步估计可以成为国家ＡＡＡ级旅
游景区。然而，就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Ｌ集团突然暴出资金链断裂，在初步完成
Ａ块地建设后，Ｂ块地却无法按时交付。
１ ． 开发商跑路：被迫辅助清算查封
在规划Ｂ块地住宅建设中，原定规划２９—３３层高层住宅也将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完成，但Ｌ集团却在２０１８年被暴出资金断裂，无法持续提供项目建设的资金。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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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Ｆ县城市广场项目开工仪式（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９日）上，项目承包人的讲话。
不仅在Ｆ县的城市规划中反复强调该项目，同时在Ｍ市也反复提及该项目作为民生

项目的重要性。



管交房时间推迟到了２０１９年６月，但仍然无法按时交付。相关城市二手房交易平
台显示，Ｂ块高层住宅用地从２０１８年中旬的每平米的１９０００元下降到２０１９年年初
的１４０００多元。上述过程直接影响了Ａ块地的商业运行与更新。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至１２月，Ｍ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向Ｆ县国土局不动产登记和

交易中心发布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冻结Ｌ集团在Ａ块地城市广场和Ｂ块地
住宅用地的部分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暂停办理不动产权证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等到Ｍ省高级人民法院解除查封后才能办理。然而根据Ｍ县国土局在２０１９
年５月的回复，Ｌ集团在Ａ块地和Ｂ块地除了开发商保留的部分店面以及未出
售的住宅还在冻结状态外，其他的已经全部解冻。在Ｂ块地规划的３８号楼盘
中，有２３栋已经完成销售，除了有按照正常经营渠道销售的房屋外，Ｌ集团还
向工作满三年的员工推出福利房，导致诸多产权不明晰的“烂尾”项目。
２ ． 烂尾信号：民生危机与群体性事件
２０１９年到２０２０年前后，Ｍ省Ｎ市信访局、Ｆ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以及地方

税务局收到了成百上千封投诉与申诉的信件。
我是Ｌ集团地产开发Ｂ块地二期的业主，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农民，为

了能够进城发展，花光了父母一辈子的血汗钱在Ｂ块地付了首付，买了房
屋。现在项目停工接近一年，无人过问。我们１０００多户就怕这个项目烂尾
了。业主们天天吃不好，睡不好。我们业主找售楼部的地产商，他们只说
资金断裂没钱所以停工了，何时能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复工啊？希望政府可
以帮助我们落实具体情况。我们老百姓买一套房真的非常不容易，首付已
经是到处筹钱购买了，可是到了交房时间房子拿不到，每个月还要还银行
按揭和支付在外租房的租金。希望有关部门关注我们这些弱势群体，督促Ｌ
集团尽快复工，还我们１０００多住户一个家。① （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２０１９０５２７）

我们是Ｌ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Ｌ集团向我们公司
员工发送《关于员工福利购房的通知》，要求我们预付缴足１００万元，按每
平方米１１８２１元价格购买Ｌ开发商开发的Ｂ块地楼盘，２０１８年３月６日，
我们收到Ｌ集团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收据；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６日，公司向我们
告知楼按房产已经施工封顶，达到预售条件，并向我们承诺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
日前和我们签订购房合同，但是至今有关公司并没有安排员工签订购房合
同，随后得知房产仍未办理预售登记。恳请有关部门出面协调处理，维护
员工的合法权益。（Ｎ市人民政府信访局２０１９０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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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调研来自于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里的投诉公开信息。



２０１９年到２０２１年，Ｆ县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信访局等多家单位收到
来自Ｌ集团Ｂ块地住宅项目“停工”“土地查封解封”“拖延交房日期”“债券
转让”等投诉信件多达１０００多件。①

为此，Ｆ县县政府联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针对Ｂ块地“烂尾”问题成立
专项工作小组，对Ｂ块住宅用地所出现的一系列住房与民生问题进行解答和回
应。２０１９年５月中旬，Ｆ县县政府大楼被业主们团团围住，请求Ｆ县的有关部
门解决此事并出具沟通方案，维护业主们的合法权益。

（三）兜底中的县域政府
随着Ｂ块地的全面停工，３０００多户业主均无法按照规定日期进行房屋交付，

１０００多户住户存在房屋交付的产权纠纷。２０１９年，Ｍ省的省委省政府以及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向Ｆ县县委及其主要领导人进行约谈与协商，要求Ｆ县妥善处理
好Ｌ集团的破产与相关债务问题，并承诺帮助Ｆ县完成对Ｌ集团的专项审计工
作。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Ｌ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以及城乡建设局的相关分管领导针
对Ｌ集团所涉及的Ａ块地与Ｂ块地的债务与资金问题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开
设专题研究部署２０多次，与相关资方、债权方和施工方进行资产协调与重组复
工百余次。
１ ． 省级知晓，自上而下成立专项领导小组
Ｆ县在接到上级的命令与要求后，将原来相对松散的项目小组变为具有专业

性质的领导工作班组，他们在危机发生前，Ｆ县城市广场建设有专门的工作班
组，由住建局的分管领导以及各部门的编外人员组成。危机发生后，项目工作
小组的负责人就从住建局的分管领导转为县委的主要领导。根据危机发生的具
体情况，形成了四个针对危机进行处理的工作班组，分别是接访疏通小组、摸
排稳控小组、施工协调小组和资产核实小组。

接访疏通小组是平息突发群体性事件的专项协调小组，该小组由１２３４５的
工作人员、县域信访局、住房建设局、公安局以及税务局等多家县级单位组成。
为了畅通业主维权的诉讼渠道，Ｆ县县政府在城市广场项目地设立施工现场问题
处置中心，接待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牵连的来访群众。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接访疏
通小组接待人数超过上千余人次，预防与平息了多起风险性冲突事件。

摸排稳控小组是针对此次烂尾事件进行摸排与决策的团队。摸排稳控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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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６ － １９日，研究者针对该项事件展开调研，走访了Ｆ市的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信访局，并陆续对涉及该城市项目的业主群众展开调查，得知相关投诉类公开文本已
经积累了上千件。



包含Ｆ县的主要领导人及其工作班组，他们在宏观风险防控与信息调取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摸排稳控小组有以下几项具体任务：首先，梳理并整理该项目涉
及的业主数量、业主与Ｌ集团房屋买卖的具体情况，形成“一人一份档案、一
人一份方案”；其次，强化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与资方、施工方的有效沟通，将破
产清算与重新招标作为项目过程中的关键事项进行推进；最后，回顾危机发生
过程，针对金融风险的制度漏洞进行补充规定，防范相似风险发生。

施工协调小组主要针对施工过程中涉及的专业问题进行处理。在现场管理
中，Ｂ块地邻近Ｍ江，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房屋质量安全以及地下室基坑积
水的风险。工作组与Ｆ县水利局，Ｂ块地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以及监理单位
进行协调安排，防止因停工造成外围江水渗透。

资产核实小组针对Ｌ集团的破产情况进行清算，同时对新资方进场进行资
金核算。２０２０年９月，Ａ块地和Ｂ块地的“烂尾”项目被接盘，Ｗ投资有限公
司以２２ ７７亿元成功拍得。针对Ｌ集团前期总承包的工程欠款、复工建设以及
停工索赔等事项进行协商，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１亿元偿还已确认的工程欠款。
２ ． 建立新规，强化商品房的预售资金管理
２０２０年７月，Ｍ省Ｈ市针对“烂尾楼”事件发布新规，要求加强商品房预

售资金的监管，严厉处置房地产企业逃避监管与挪用资金等违规行为。
２０２０年９月，Ｍ省Ｈ市出台关于印发《Ｈ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试

行）》的通知。２０２１年，Ｈ市城乡建设局发文，将多举措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
发展。同年４月，Ｈ市宣布开展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项目大检查。Ｆ县在市级单
位的要求下全面启动对房地产资金实力的核实和审查，提高商品房预售资金的
“节点管理”门槛。
３ ． “向上找人”，引入新资方开展项目复工
在完成前期资产清算后，Ｆ县委托Ｍ省政府积极引入新资方进场。２０２１年

１月，Ｂ块地迎来了复工仪式。根据Ｆ县住房建设局的回应和施工方项目进度的
安排，初步预计在２０２２年７月陆续完成房屋交付。Ｆ县积极与新资方开展谈判
协商，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房屋的建设与交付。由于新资方前期投入了近
２３亿元还未看到相关投资回报，且再投入的３０００万资金也大多用于修复原来已
经完成交付的楼盘封顶建设，这导致新资方后续再出资的意愿不足。换言之，
在２０２１年，新资方需要不断垫补相关资金近１亿元才能勉强恢复与整理滞留下
来的楼盘。而新的开发商想要回笼资金，必须重新加盖新的楼盘并完成封顶工
作，完成上述工作需要依靠大量的现金流。而新资方当前的现金流无法有效保
障项目继续实施，且银行对当前房价的涨势行情持保留态度，这就导致新资方
在接手后也出现无法继续垫付大额资金的情况。Ｆ县在知晓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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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银行进行交涉，但银行在经历诸多坏账后不愿意承担风险，Ｆ县只能依靠行政
与政治力量的参与来换取融资的信任额度。

然而，在结清尾款复工没多久，新资方又再次暴出停工的传闻。２０２１年１１
月，Ｂ块地的施工场地门口贴出停工告示，Ｂ块住宅地可能再次陷入“烂尾”的
困境。Ｆ县相关领导干部立刻组织相关小组对Ｂ块地再次停工的情况进行核查。
４ ． 变更用地性质，维稳社会公众情绪
新资方现金流不畅，导致账面资金周转不灵，项目工程再次陷入停工的状态。

为了改善上述状态，Ｆ县以合同出让的形式对Ｂ块地中部分土地性质进行变更，
将Ｂ块地中原来是商业服务用地改为中小学公共用地，建设用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所有。这一改变整合与优化了地区的资源，一方面缓解了新资方在Ｂ块地投资
建设的前期压力，将Ｂ块地中部分土地变更为国有用地；另一方面，学校的建
设将有利于提升区域的地块价值，提高后期房屋出售的价格与销售力度。这一
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资方的前期投资成本，并给了业主们一个显著的信
号：Ｆ县政府不会让Ｂ块地真正成为“烂尾”的楼盘。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相关公众媒体报道Ｂ块地可能会再次陷入“烂尾”
的境地。Ｆ县县政府首先稳定公众情绪，在公开发文中表示Ｂ块地不会陷入
“烂尾”，并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将Ｂ块地设置为“在建”的状态。Ｆ县住房建设
局的相关人员表示：尽管现实中已经停工，但无论如何要先将这个年关过去，
新资方已经在谈判中松口，答应将带资入场，目前只是时间的问题。此外，由
于相关工程建设已经６个月，部分农民工工资仍没有着落，发生了围堵县政府
的群体性事件，县政府在此背景下多次与建筑工程公司进行协商交涉，并要求
无论如何一定要保障工人的工资。一轮兜底便是一轮博弈，通过第二轮兜底，
各方均满意的博弈均衡解还没有实现，各利益相关方和Ｆ县县政府之间的兜底
博弈还在进行。Ｆ县域政府显然陷入了“无限兜底”的责任困境之中。

四、县域政府责任扩张的生成逻辑

上述案例反映了Ｆ县城市广场建设项目的过程，从项目初步规划，县域政
府根据项目要求履行行政职能，到中后期危机出现，县政府改变原有行政模式，
通过领导小组和上级支援处理并兜底了风险事件。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县
域政府一方面拥有着自上而下落实中央政策部署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又在县
域管理中承担着区域内的全部属地责任。在危机纠纷出现前，各部门的职能运
行按照常规轨道进行，没有出现显著的职能扩张现象，而危机出现后因稳定区
域治理被迫承担更多的属地责任。行政链条延长引发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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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县域属地责任约束增多，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县域政府职责边界的扩张。
回顾县域政府的责任扩张，案例中存在两个方面的关键节点：一是危机的

扩张，二是上级的默许。从现实意义上说，开发商能否按时、按质、按量交付
房屋属于市场行为，政府在此过程中不需要加以干涉。但由于房屋承担着居住
属性，又关乎地方基本民生，相关群体性事件极易引起社会关注。对民众而言，
他们更希望上述过程受到政府和媒体的关注，这导致自下而上的群体性事件层
出不穷。对民众来说，如果能够将这次危机转变为公共议程的事件，让政府为
此打开政策之窗，他们就可以将这种风险转嫁给政府，让政府更好地兜底这些
具有民生议题属性的公共事件。

客观上讲，如果来自民众的发声没有得到回应，那么县域政府的责任实施
也不会针对该项目进行“无限兜底”。从政府职能发挥的合法性角度来说，任何
行动都应当在合理的程序和法定框架内，官僚化运行的重要特征在于将程序实
施的正义性视为组织行动的基础（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同时，公共组织也倾向于采
用正式化运营和集中组织来避免决策的风险（Ｍｉｎｔｚｂｅｒｇ，１９７９）。因而政府责任
行动一旦开展，就有了程序章程中的可参照性，以后再出现相似的问题就会按
照惯例来实施。由于县域在属地上的相对独立性，加之行政运行又将属地化管
理和行政发包制统一起来，这就导致县域政府在长期的风险管理中，将维稳机
制当作一种正式的责任机制去实施。

此外，县域治理涉及多个层面，民生等公共议题被认为是治理的红线，当
不确定的风险加剧时，章程机制设计不足的漏洞将会被无限放大，县域政府在
此过程中会主动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Ｆ县在面对危机时各个领导小组的建立印
证了这一点。从县域政府角色角度来说，其不仅要承受自上而下的层级压力，
更要面对自下而上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相比于确定的绩效考核，来自社会的
风险压力是当前县域政府更大的挑战，因为一旦某个政府行动没有做好，成为
热点事件，就会被公众放到“放大镜”下去观察，面对压倒式的公共舆论，上
级在进行晋升考核和绩效评价时会自然地偏向于没有风险危机的官员。由于县
域政府距离上级政府较远，过程中会产生天然的信息差，这就导致县域政府在
表达绩效的同时更注意负向激励的影响。这种绩效的驱动方式就会导致县域政
府主动寻求危机中的“平衡解”。

从案例过程来说，Ｆ县并不想承担无限责任，但经过开发商破产———群体性
事件———上级施压———民生问题的放大一系列过程，Ｆ县政府不得不在多种角色
中切换，并最终兜底了该项目。表２中的案例过程表明，正是经过第一轮危机
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县域政府需要专门组建专业团队进行回应并开始拟定章
程完善新规；第二轮上级知晓后施压，县域政府不得不重建领导小组，完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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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的目标并不断“向上找人”；第三轮新资方进场再遇危机，县域政府帮助解
决，表２统筹展现了这一过程。

表２　 案例中Ｆ县的案例过程及其持续支付的“责任”
具体情境项目开发与规划危机与群体性事件 完善新规 上级知晓与施压 “向上找人” 被动参与
主要角色 监督人 当家人 代理人 代理人 当家人 经营者
是否兜底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无限
兜底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

科层样态 常规式 常规式转向压力式 压力式 压力式 运动式 运动式

客观行动１．监督项目实施
２．参与项目规划

１．开发商资金链断裂
２．群体性事件加剧

１．制度规范政策
２．预防相似案件

１．专业领导小组
２．汇报进展

１．再找新资方
２．提供优惠政策

改变部分
用地性质

权责要素法定监督权责
行政规划权责 维护社会稳定 公共资源分配

维护社会正义 民生事项兜底 金融事项兜底 兜底
该项目

持续
责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里，保障民生是难以进行量化的，更多通过区域的

稳定程度来呈现。例如，哪里的公共风险性事件多，就会在绩效考核的评价里
对该区域涉及的政府官员进行减分，甚至是一票否决。对上级政府来说，下级
发生的各类风险性事件很容易波及上级政府，在纵向组织关系上，这种责任存
在连带的关系。尤其当发生不确定的风险性事件时，问责体系不仅涉及属地主
管部门，还会连带波及上级政府。因此，当遭遇到风险危机时，上级在给予资
源的同时，也给地方一定的自主处理权限，保证地方能够有效稳固治理局面。

在现实的治理过程中，下级政府也会主动“绑定”上级来共同解决这项社
会危机。例如案例中面对Ｌ集团的破产，县域政府无可奈何找到上级领导来共
同处理这项棘手的问题，最后入场托底的正是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对下级政
府而言，及时将上述危机汇报给上级可以获取上级的资源帮助，同时这种风险
也从自己独自承担转变为条线及其职能部门共同承担。在上述案例中，尽管买
卖房屋属于商业行为，应当由买卖双方承担其中的风险。但是民众还是希望将
这种风险转嫁到政府，例如责怪县域政府金融监管不健全，要求属地政府保护
业主的基本利益，等等，这对县域的民生保障职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群体性风险接连不断地发生，以县域政府为核心的“维稳机制”就开始
实施了，县域政府需要在此过程中不断兜底风险性事件。这里的“维稳机制”
是指县域政府就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否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是否会影响
社会稳定的问题进行提前预测、研判、介入、防范、处置的工作机制。在本案
例中，不断堆积的投诉举报信以及爆发的群体性运动，迫使县域政府针对这项
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宏观维稳。在现实治理过程中，县域政府为了达成“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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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可以不计较成本代价，甚至扩展其法定的权责边界，自主开展社会治理活
动。相关不确定风险没有结束，那么区域的“维稳”行动也不会结束。“维稳机
制”的背后是县域政府官员的“一票否决制”，受到上下级结构要素的影响，县
域政府官员更愿意选择不出错的治理方式而不是创绩。

此外，县域政府的责任实施也是一项被动构建的过程，民众的惯性依附使
县域政府在公共社会生活领域内需要长期托底。在一定情形下，县域政府会为
了更好地满足社会的期待而进行责任扩张。在本案例中，县域政府被公众视为
兜底市场危机、保障基本民生的直接对象。在有限责任实施的情形下，民众无
法抵御市场风险，尤其是既有金融属性又有居住属性的房屋。民众非常希望政
府参与其中，当好“当家者”的角色，维护他们的权益，分担市场的风险。传
统理论认为，全能型政府的行为背后是县域政府主动扩张权力并影响社会的结
果，但是案例过程表明，全能型政府是受到社会公众普遍社会期待的影响而被
动形成的。全能型政府的形成不仅是一个责任扩张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期待
的兑现机制，社会希望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市场活动以保证普通民众在
公共市场中的权益。

上述治理过程涉及了多重治理目标，既要有效维护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威，
又要更好地稳定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原先按照固定流程和职责边界运行的县
域政府，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工作机制，主动打破原有权责边界，采用运动式的
治理方式完成目标任务。为了保障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使政治权威有效传递到
任务实施单位，层级结构下的上级政府肯定并默许这种治理行动。这种自上而
下行政模式的改变也给地方政府释放了一种信号，即特殊治理情形下政府以权
责边界扩张来维持社会稳定是可被接受的，这给县域政府的职责扩张带来了上
级组织的非正式化许可。

综上，县域政府面对自下而上民众的惯性依附不得不承担起各类民生项目，
尤其是该民生项目可能会引起不确定性的风险时，县域政府出于负向绩效激励
与“一票否决制”的考虑，更愿意采取各类行动谨防风险的发生。由此，在
“维稳机制”的作用下，县域政府被动扩展了其行政权责边界，并逐步参与到市
场和社会活动中，相关政策实施也从“常规式”转向了“压力型”和“运动
式”。在一定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影响下，县域政府会习惯保持这种治理方式并形
成地区独特的文化，长此以往会导致制度依赖，只要区域风险没有解除，相关
“兜底”行动也不会停止。

五、结论与讨论

案例过程表明，属地责任制下的县域政府在压力型体制和“维稳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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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作用下，会不断扩展属地责任边界，直到危机解除。对县域政府来说，自
上而下是层层下达的政治要求，自下而上是不断叠加的风险要素，此过程需要
平衡各方的利益，形成社会基本稳定的局面。统合经营是地方政府在有限的行
政管辖权限、地方经营财政的基础上统合属地资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县
域政府会突破原有属地行政责任边界，调动各方资源化解危机。属地县域由于
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市域行政管理系统存在着天然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当信
息不对称的情形愈加严重，下级官员就越依赖“不出事”的行事原则，相比于
获得较好的绩效，减少风险性事件是执政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一环。

“无限兜底”是县域政府处理政治性公共治理任务、减少风险性事件发生的
过程描述，强调了其责任边界的扩展。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责任构建是自上而
下的，即“有责必究”的管理逻辑，但现实责任体系的实施不是一种固化状态，
它会受到区域风险因素和地方考核机制的影响。案例的过程表明县域政府会提
前预判各类风险性事件的发生而提前采取各类行动，这一方面表现为县域政府
存在提前“履责”的现实行动，另一方面表明在县域这个特殊的行政辖区内存
在统合经营的特征，即区域职能扩张的倾向。客观来说，任何层级的政府都会
存在兜底执行的特征，如涉及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粮食安全的议题；
对地方政府来说，“兜底”的范围则更加广泛：如可能引发危机的风险性事件、
舆论高度关注的领域以及各种成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等。

观察“无限兜底”的形成，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以短暂区域政治稳定换取累
加风险滞后的实践过程。短期来看，危机确实可以在强大的行政干预下短暂化
解并转化为滞后性的危机形式。从理论上说，只要社会向前发展，这种危机总
会以一定的形式转化或更迭转嫁，源源不断地为地区发展输送新鲜血液。但未
来并非固定不变或持续稳定的，当累积的风险达到相应的临界点而又恰好遭遇
突发的危机，就极易导致区域经济的崩溃，进而引发各类次生灾害。由此，面
对当前县域政府的“无限兜底”必须疏解压力型体制和对“维稳机制”的滥
用，关注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与人民幸福指数而非纯粹的经济计量指标，减缓
地区横向比较的压力，通过叙述性职能描述方式完成官员的晋升评价，追加项
目的长期责任制，提供更为积极的地区风险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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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利（２０１９）． 从基层重塑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党建形态的发展． 社会主义研究，５：１２７ － １３４．
Ｌｉ，Ｗ． Ｌ．（２０１９）．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１２７ － １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晓飞（２０１９）． 行政发包制下的府际联合避责：生成、类型与防治． 中国行政管理，１０：９４ － １００．
Ｌｉ，Ｘ． Ｆ． （２０１９）．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Ｂｌａｍ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０：９４ － １０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楼继伟（１９９１）． 解决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关键是实行经济性分权．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１：１６ － ２０．
Ｌｏｕ，Ｊ． Ｗ．（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１６ － ２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陆益龙、郑绍杰（２０２０）． 公司运作模式与地方开发中的制度实践创新———来自华北Ｄ市的经验． 人文杂志，
１２：１１１ － １１９．
Ｌｕ，Ｙ． Ｌ． ＆ Ｚｈｅｎｇ，Ｓ． Ｊ． （２０２０）．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Ｄ Ｃ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１２：１１１ － １１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毛寿龙（２０２０）． 引咎辞职、问责制与治道变革． 浙江学刊，１：４６ － ５０．
Ｍａｏ，Ｓ． Ｌ．（２０２０）． Ｂｌａｍ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４６ － 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倪星、王锐（２０１７）． 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 政治学研究，２：４２ － ５１．
Ｎｉ，Ｘ． ＆ Ｗａｎｇ，Ｒ． （２０１７）． Ｆｒｏｍ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ｌ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Ｂｌａｍ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４２ － ５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彭勃（２０２１）． 干部激励要在减负增能上下功夫． 人民论坛，８：４２ － ４４．
Ｐｅｎｇ，Ｂ． （２０２１）． Ｃａｄｒ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ｏｒｋ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Ｆｏｒｕｍ，
８：４２ － ４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邱泽奇（１９９９）． 乡镇企业改制与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 社会学研究，３：８４ － ９４．
Ｑｉｕ，Ｚ． Ｑ．（１９９９）．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８４ － ９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渠敬东（２０１２）． 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５：１１３ － １３０．
Ｑｕ，Ｊ． Ｄ．（２０１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Ｎ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５：１１３ － １３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谭海波（２０２１）． “因时就势”：地方大数据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运作机制———以Ｇ省为例． 学术研究，９：６４ － ７３．
Ｔａｎ，Ｈ． Ｂ．（２０２１）．“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９：６４ － ７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唐亚林（２０２１）． 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创新与发展之道． 政治学研究，４：３８ － ４９．
Ｔａｎｇ，Ｙ． Ｌ．（２０２１）． 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ａｒｔｙ：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３８ － ４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金群（２０１９）． 网络抑或统合：开发区管委会体制下的府际关系研究． 政治学研究，５：９７ － １０８．
Ｗｕ，Ｊ． Ｑ． （２０１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９７ － １０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勇（２００９）． “接点政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一个分析框架及以若干个案为例． 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６：２ － ７．
Ｘｕ，Ｙ．（２００９）．“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Ｍａｓ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Ｃａｓｅｓ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６：２ － 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许玉镇（２０２０）． 避责与剩余控制权：决策避责类型及治理研究． 政治学研究，４：２７ － ３７．
Ｘｕ，Ｙ． Ｚ．（２０２０）．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２７ － ３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雪冬（２００６）． 论“县”：对一个中观分析单位的分析． 复旦政治学评论，０：１５３ － １７５．
Ｙａｎｇ，Ｘ． Ｄ． （２００６）． Ｏ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Ｕｎｉｔ． Ｆｕｄ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０：１５３ － １７５．

·７５１·

“无限兜底”：县域政府的责任扩张及其形成机制◆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力伟（２０１９）． 地方治理中的问责与容错机制：内在张力与制度平衡． 理论导刊，６：４１ － ４６．

Ｚｈａｎｇ，Ｌ． Ｗ． （２０１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Ｇｕｉｄｅ，６：４１ － ４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乾友（２０２２）． 问责、透明化与当代政府的责任困境． 公共行政评论，６：４ － ２０．
Ｚｈａｎｇ，Ｑ． Ｙ．（２０２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６：４ － ２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鼎新（２０２０）． 机制解释的诠释学挑战和回应． 社会学评论，６：３ － １８．
Ｚｈａｏ，Ｄ． Ｘ． （２０２０）．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ａｓｅ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３ － １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黎安等（２０１５）． “层层加码”与官员激励． 世界经济文汇，１：１ － １５．
Ｚｈｏｕ，Ｌ． 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Ｌａｙｅｒ ｂｙ Ｌａｙｅｒ”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１ － 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黎安（２０１８）． “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 社会，２：１ － ４５．
Ｚｈｏｕ，Ｌ． Ａ．（２０１８）．“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 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１ － ４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黎安（２００７）．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经济研究，７：３６ － ５０．
Ｚｈｏｕ，Ｌ． Ａ． （２００７）．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７：３６ － 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２）． 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 社会学研究，５：６９ － ９３．
Ｚｈｏｕ，Ｘ． Ｇ． ＆ Ｌｉａｎ，Ｈ． （２０１２）．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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